
臺灣新北地方法院刑事判決

113年度訴字第934號

公  訴  人  臺灣新北地方檢察署檢察官

被      告  梁凱程

0000000000000000

0000000000000000

0000000000000000

選任辯護人  吳啟瑞律師

            許富寓律師

上列被告因強盜案件，經檢察官提起公訴（113年度少連偵字第1

95號），本院判決如下：

　　主　文

丙○○成年人與少年三人以上共同攜帶兇器犯剝奪人之行動自由

罪，處有期徒刑壹年貳月；緩刑參年，並應於判決確定後陸個月

內，向公庫支付新臺幣參萬元。

　　事　實

一、丙○○係成年人，明知羅○辰（民國00年0月生，真實姓名

年籍詳卷，由少年法庭另案審理）、萬○揚（00年0月生，

真實姓名年籍詳卷，由少年法庭另案審理）均係未滿18歲之

少年。緣羅○辰與乙○○間有債務糾紛，丙○○為協助羅○

辰向乙○○索討債務，竟與少年羅○辰、萬○揚共同基於三

人以上攜帶兇器以強暴脅迫剝奪他人行動自由之犯意聯絡，

於民國113年3月23日22時30分許，由萬○揚駕駛車牌號碼00

0-0000號租賃小客車（下稱A車）搭載丙○○、羅○辰至新

北市○○區○○路0號水碓公園找到乙○○後，羅○辰持長

約20公分之黑色匕首抵住乙○○之脖子，丙○○將乙○○之

車牌號碼000-0000號普通重型機車移至路旁並取走鑰匙，以

避免該機車遭拖吊或遭他人騎走，羅○辰、丙○○並脅迫乙

○○乘坐A車後座中間位置，丙○○、羅○辰則分別坐在A車

後座左右兩側位置控制乙○○，丙○○在車上協助羅○辰以

膠帶纏住乙○○之雙手、雙眼，而以強暴、脅迫之手段剝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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乙○○之行動自由。丙○○、羅○辰、萬○揚復承前同一犯

意，由萬○揚駕駛A車搭載羅○辰、丙○○、乙○○至新北

市八里區觀音山某公墓，丙○○、羅○辰、萬○揚分別以徒

手毆打、持辣椒水噴灑、以匕首刺及以石頭砸等方式攻擊乙

○○，致乙○○受有右大腿約2公分撕裂傷（刀刺穿傷）等

傷害，羅○辰並取走乙○○之三星牌手機1支及脅迫乙○○

開立面額新臺幣（下同）30萬元之本票1張作為上開債務之

擔保，羅○辰及萬○揚復命令乙○○進入A車之後行李廂

內，由萬○揚駕駛A車搭載羅○辰、丙○○至新北市樹林區

大同山區，羅○辰與自行騎機車到場之少年陳○侖（00年0

月生，真實姓名年籍詳卷，另由少年法庭審理，陳○侖並未

參與前述妨害自由犯行）共同毆打乙○○後，將乙○○留在

現場，萬○揚即駕駛A車搭載丙○○、羅○辰離開現場，陳

○侖亦自行騎機車離去。嗣乙○○自行掙脫手上之膠帶後報

警處理，而為警循線查悉上情。

二、案經乙○○訴由新北市政府警察局蘆洲分局報請臺灣新北地

方檢察署檢察官偵查起訴。

　　理　由

一、關於證據能力之意見：

　㈠按被告以外之人於偵查中向檢察官所為之陳述，除顯有不可

信之情況者外，得為證據，刑事訴訟法第159條之1第 2項定

有明文。本案告訴人乙○○（下稱告訴人）於偵查中就被告

涉嫌犯罪部分，以證人身分具結後向檢察官所為之陳述，雖

屬傳聞證據，惟現階段刑事訴訟法規定檢察官代表國家偵查

犯罪、實施公訴，依法其有訊問被告、證人及鑑定人之權，

證人、鑑定人且須具結，而實務運作時，檢察官偵查中向被

告以外之人所取得之陳述，原則上均能遵守法律規定，不致

違法取供，其可信度極高，因此被告以外之人前於偵查中已

具結而為證述，除反對該項供述得具有證據能力之一方已釋

明「顯有不可信之情況」之理由外，應認該證人於偵查中之

陳述具有證據能力。查辯護人雖主張告訴人於偵查中之證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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無證據能力（本院卷第44頁），惟告訴人於檢察官偵訊時，

業以證人身分經具結而證述，而辯護人並未具體指摘告訴人

於檢察官偵訊時所為證述，有何受到外力干擾等情事，而有

顯不可信之情況。況且告訴人於本院審理時以證人身分到庭

接受交互詰問，並就辯護人所提各項具體問題逐一證述在

卷，已保障被告之對質詰問機會。是告訴人於檢察官偵訊時

之證述應有證據能力，得作為判斷被告犯罪事實之依據。至

於告訴人之警詢筆錄，因本院未引用作為認定被告犯罪事實

之證據，爰不贅述其有無證據能力。

　㈡本件認定犯罪事實所引用之其他證據，皆無證據證明係公務

員違背法定程序所取得。又檢察官、被告丙○○(下稱被告)

及辯護人於本院準備及審判程序時均同意作為證據（本院卷

第 43-44、101、188-189頁），經審酌該等證據作成之情

況，核無違法取證或其他瑕疵，且與待證事實具有關聯性，

認為以之作為證據應屬適當，依刑事訴訟法第158條之4反面

解釋及第159條之5規定，認均有證據能力。

二、認定犯罪事實所憑之證據及認定之理由：

　　上揭事實，業據被告於本院審理時自白不諱（本院卷第190-

192頁），核與告訴人於偵查及本院審理時具結證述之情節

大致相符（偵卷第123-127頁、本院卷第165-179頁)，並經

證人羅○辰、萬○揚、陳○侖於警詢時陳述明確（偵卷第23

-45頁)，並有新北市政府警察局蘆洲分局扣押筆錄及扣押物

品目錄表（偵卷第49-53頁)、聯新國際醫院診斷證明書（偵

卷第57頁)、贓物認領保管單（偵卷第59頁)、汽車出租單

（偵卷第83頁)、監視器錄影畫面擷圖及上開汽車之行車軌

跡資料（偵卷第85-105頁)附卷可稽，堪認被告之自白與事

實相符，本案事證明確，被告之犯行洵堪認定，應依法論

科。

三、論罪之法律適用及量刑之審酌情形：

　㈠按刑法第302條、第304條第1項之罪，均係以人之自由為其

保護之法益。而刑法第302條第1項之罪所稱之非法方法，已

01

02

11

12

13

14

15

16

17

18

19

20

03

21

22

23

24

25

26

27

28

29

30

04

31

05

06

07

08

09

10

第三頁



包括強暴、脅迫或恐嚇等一切不法手段在內。因之，如以非

法方法剝奪他人行動自由行為繼續中，再對被害人施以恐嚇

之手段迫使被害人行無義務之事，則其恐嚇之行為，仍屬於

非法方法剝奪行動自由之部分行為，應僅論以刑法第302條

第1項之罪，無另成立同法第304條之罪之餘地（最高法院90

年度台上字第3297號判決意旨參照）。又刑法第302條第1項

之妨害自由罪，原以強暴、脅迫為其構成要件，其因而致普

通傷害，乃強暴、脅迫當然之結果，仍祗成立該條項之罪，

無同法第277條第1項之適用（最高法院30年上字第3701號判

決意旨參照）。

　㈡核被告所為，係犯刑法第302條之1第1項第1款、第2款之三

人以上共同攜帶兇器犯剝奪人之行動自由罪。公訴意旨認被

告係涉犯刑法第330條第1項之結夥三人以上攜帶兇器強盜罪

云云，容有未洽（詳如下述），惟其基本社會事實同一，且

本院於言詞辯論前曉諭兩造及辯護人就起訴法條是否應變更

為刑法第302條之1第1項第1款、第2款之三人以上共同攜帶

兇器犯剝奪人之行動自由罪進行辯論，已充分保障兩造及辯

護人之訴訟權，爰依法變更起訴法條。又被告與羅○辰、萬

○揚等人於剝奪告訴人行動自由行為之繼續中，強行取走告

訴人之三星牌手機1支並脅迫告訴人簽發本票，而妨害告訴

人使用手機之權利及使告訴人行無義務之事，仍屬於非法方

法剝奪行動自由之部分行為，其等因而致告訴人受有上開普

通傷害，乃強暴、脅迫當然之結果，均不另論以強制罪及傷

害罪。

　㈢被告主觀上基於妨害自由之單一之犯意，以強暴脅迫等非法

方法，強行將告訴人自五股區水碓公園帶往八里區觀音山某

公墓，再帶至樹林大同山區，而以數個舉動接續剝奪告訴人

之行動自由，侵害同一法益，因在時間、空間上有密切關

係，依一般社會健全觀念，難以強行分開，在刑法評價上，

以視為數個舉動之接續實行，合為包括之一行為予以評價，

較為合理，應依接續犯論以包括之一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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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㈣以自己共同犯罪之意思，參與實施犯罪構成要件以外之行

為，或以自己共同犯罪之意思，事先同謀，而由其中一部分

人實行犯罪之行為者，均為共同正犯。又共同實行犯罪行為

之人，在合同意思範圍以內，各自分擔犯罪行為之一部，相

互利用他人之行為，以達其犯罪之目的者，即應對於全部所

發生之結果，共同負責。而共同正犯之意思聯絡，不限於事

前有所協議，其於行為當時，基於相互之認識，以共同犯罪

之意思參與者，亦無礙於共同正犯之成立。行為人分別基於

直接故意與間接故意而實行犯罪行為，亦可成立共同正犯

（參考最高法院101年度第11次刑事庭會議決議）。本件被

告與羅○辰搭乘萬○揚駕駛之A車抵達水碓公園前，被告坦

承已目睹羅○辰將匕首放在A車側門置物杯架處（本院卷第4

5頁），且羅○辰於水碓公園持匕首抵住告訴人脖子時，被

告復與羅○辰共同將告訴人帶上A車後座，其與羅○辰分坐

在告訴人兩側以控制告訴人，於八里區觀音山某公墓，被告

亦徒手毆打告訴人，是被告與羅○辰、萬○揚之間顯係在合

同意思範圍以內，各自分擔犯罪行為之一部，相互利用他人

之行為，以達其犯罪之目的，自應對於全部所發生之結果，

共同負責。是被告與羅○辰、萬○揚間就上開犯行，有犯意

聯絡及行為擔，應論以共同正犯。　

　㈤兒童及少年福利與權益保障法所稱少年，指12歲以上未滿18

歲之人，該法第2條定有明文。又該法第112條規定：「成年

人教唆、幫助或利用兒童及少年犯罪或與之共同實施犯罪或

故意對其犯罪者，加重其刑至二分之一。」查被告於行為時

係已滿18歲之成年人，而羅○辰係00年0月生，萬○揚係00

年0月生，有其2人之年籍資料在卷可考，是羅○辰、萬○揚

於行為時均係未滿18歲之少年。又被告於本院準備程序自承

其於本案行為時，知悉羅○辰及萬○揚均係未滿18歲之人等

情不諱（本院卷第45頁）。是被告與未滿18歲之少年羅○

辰、萬○揚犯三人以上共同攜帶兇器剝奪人之行動自由罪，

應依兒童及少年福利與權益保障法第112條規定加重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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刑。 　

　㈥公訴意旨雖認被告與羅○辰、萬○揚於水碓公園時，由羅○

辰持上開匕首抵住告訴人之脖子，至使告訴人不能抗拒，被

告同時取走告訴人之上開機車鑰匙，被告與羅○辰、萬○揚

於某山區，分別徒手毆打、持辣椒水噴灑、以匕首刺或以石

頭砸之方式攻擊告訴人，致告訴人不能抗拒，羅○辰並拿走

告訴人之三星牌手機1支，且由羅○辰、萬○揚脅迫告訴人

開立面額30萬元之本票後，交由萬○揚收執等行為，係犯刑

法第330條第1項之結夥三人以上攜帶兇器強盜罪云云。惟按

刑法上之強盜罪，以有為自己不法所有意圖為構成要件之

一，若奪取財物係基於他種目的，而非出於不法所有之意思

者，縱其行為違法，要不成立強盜罪（最高法院21年上字第

18號判決意旨參照）。訊據被告堅決否認有加重強盜之犯

行，其與辯護人辯稱：本案係因羅○辰向被告表示告訴人積

欠其債務，被告始偕同羅○辰、萬○揚至水碓公園處理債務

糾紛，被告主觀上並無不法所有之意圖，告訴人之手機、本

票及機車鑰匙均由羅○辰取走，被告並未分得任何財物等

情。經查：證人羅○辰於警詢時陳稱：我與告訴人間有金錢

糾紛，告訴人大約積欠6000元債務；告訴人於112年12月間

使用我朋友的帳號，但沒有付費，又在車上抽菸遭罰款，60

00元至1萬元之費用由我先墊付給我朋友，但告訴人一直沒

有還我；告訴人的手機及機車鑰匙，因為告訴人欠我錢，所

以我要拿來抵押；告訴人簽發的本票，我已經燒掉了，因為

我只要嚇嚇他等情（偵卷第26、29-31頁)。證人陳○侖亦於

警詢時證稱：我的朋友羅○辰與告訴人有財務糾紛等情（偵

卷第42頁)。告訴人於偵查中亦證稱：我有欠使用A帳號之人

3000元，我朋友陳侑辰叫我幫他還錢給A帳號之人；他們

（指羅○辰等人）說我害他們賭博輸錢，所以欠他們的錢要

翻倍計算等情（偵卷第123-127頁)，復於本院審理時具結證

稱：案發前，羅○辰曾帶被告來向我討錢，因為我的另一位

朋友陳侑辰租車時在車上抽菸，導致被租車公司罰款，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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辰要求我要幫忙還3千元，因為當時我也在車上抽菸，可能

羅○辰有幫忙賠了一筆錢給租車公司，所以才要求我要賠

償；上開機車鑰匙是羅○辰拿走的；我當時身上有500多

元，但被告他們說太少，沒有拿；被告要我本票上的地址不

要亂寫，假如我沒有把錢還給他們的話，他們還會再來找

我；報警後我有回去水碓公園取回上開機車等情（本院卷第

166-168、171頁）。依證人羅○辰、陳○侖及告訴人之上開

證言可知，告訴人確實積欠羅○辰債務，且於本案發生之

前，羅○辰即曾偕同被告向告訴人要求清償債務。且告訴人

遭被告等人剝奪行動自由時，其身上尚有現金500多元，然

被告與羅○辰、萬○揚均未取走告訴人身上之現金，足徵證

人羅○辰陳稱其取走告訴人之機車鑰匙及手機並命告訴人簽

發上開本票之目的，係為擔保告訴人清償其債務乙節，應非

子虛。從而，被告辯稱：本案係因羅○辰向被告表示告訴人

積欠其債務，被告始偕同羅○辰、萬○揚至水碓公園處理債

務糾紛，被告主觀上並無不法所有之意圖乙節，尚堪採信。

簡言之，被告主觀上認為告訴人積欠羅○辰債務，且告訴人

拒不出面處理，始以上開強暴、脅迫方式使告訴人簽發本票

並取走其手機暨機車鑰匙，難認被告主觀上有為自己不法所

有之意圖，所為自與加重強盜罪之構成要件有間，此部分當

僅屬前揭剝奪他人行動自由罪之部分行為。是公訴意旨認此

部分應另成立刑法第330條第1項之結夥三人以上攜帶兇器強

盜罪云云，容有誤會。

　㈦刑法第59條所謂「犯罪之情狀顯可憫恕」，係指裁判者審酌

第57條各款所列事項以及其他一切與犯罪有關之情狀之結

果，認其犯罪足堪憫恕者而言，即犯罪另有其特殊之原因與

環境等，必於審酌一切之犯罪情狀，在客觀上顯然足以引起

一般同情，認為縱予宣告法定最低刑度猶嫌過重者，始有其

適用（最高法院111年度台上字第1899號判決意旨參照）。

查被告因受羅○辰之邀約，為協助羅○辰向告訴人討債，竟

與少年羅○辰、萬○揚對告訴人犯三人以上共同攜帶兇器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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奪行動自由犯行，犯罪過程中協助羅○辰以膠帶纏住乙○○

之雙手、雙眼，並徒手毆打告訴人，且將告訴人從水碓公園

帶至八里區觀音山公墓，再帶往樹林大同山區，剝奪告訴人

行動自由之情節頗為嚴重，手段兇狠，客觀上實不足以引起

一般人同情，顯無可資憫恕之處，自無依刑法第59條規定酌

減其刑。從而，辯護人請求依刑法第59條規定酌減被告之刑

乙節，尚難憑採。　　

　㈧爰以行為人之責任為基礎，審酌被告與告訴人本無怨隙，僅

因受羅○辰之邀約，為協助羅○辰向告訴人索討債務，而與

少年羅○辰、萬○揚共同攜帶兇器剝奪告訴人之行動自由，

造成告訴人身心嚴重受創，兼衡被告之犯罪手段、所生危

害，及被告自陳目前高讀高職二年級，兼職學習刺青，家中

經濟狀況小康（本院卷第191頁），暨被告犯後坦承犯行，

態度尚稱良好，且已與告訴人達成和解，告訴人表示原諒被

告之意思，有和解書影本1紙在卷可憑（本院卷第209頁）等

一切情狀，量處如主文所示之刑。查被告未曾受有期徒刑以

上刑之宣告，有臺灣高等法院被告前案紀錄表在卷可稽，其

因一時失慮，致罹刑典，且已與告訴人達成和解，告訴人並

於本院審理時表示：如被告與我達成和解，我願意給予被告

緩刑之機會等語（本院卷第191頁)，被告經此偵審程序及罪

刑宣告之教訓，當知所警惕，信無再犯之虞，本院因認所宣

告之刑以暫不執行為適當，爰依刑法第74條第1項第1款規

定，併予宣告緩刑3年，以啟自新。又為期被告能知所警

惕，深切記取教訓，得以謹慎行事，尚有賦予一定負擔之必

要，爰依刑法第74條第2項第4款之規定，命被告應於本判決

確定後6個月內，向公庫支付3萬元，俾養成其知法守法、違

法受罰之觀念。又上揭支付金額之命令，乃緩刑宣告附帶之

負擔，依刑法第75條之1第1項第4款規定，違反上揭負擔情

節重大，足認原宣告之緩刑難收其預期效果，而有執行刑罰

之必要者，法院得撤銷其緩刑之宣告，附此敘明。

四、不予宣告沒收之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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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㈠共同正犯犯罪所得之沒收、追徵，應就各人所分得之數為

之。所謂各人「所分得」之數，係指各人「對犯罪所得有事

實上之處分權限」而言。因此，若共同正犯各成員內部間，

對於犯罪所得分配明確時，應依各人實際所得宣告沒收；若

共同正犯對於犯罪所得，其個人確無所得或無處分權限，且

與其他成員亦無事實上之共同處分權限者，自不予諭知沒收

(最高法院107年度台上字第2989號判決意旨參照)。又犯罪

所得已實際合法發還被害人者，不予宣告沒收或追徵，刑法

第38條之1第5項亦定有明文。查告訴人所有之上開機車及三

星牌手機均已由警方發還告訴人，業據告訴人陳明在卷（偵

卷第21-22頁)，並有贓物認領保管單1紙附卷可憑（偵卷第5

9頁)，至於告訴人簽發之上開本票1張係由羅○辰取走，且

羅○辰於警詢時陳稱其已燒掉該本票等情（偵卷第30頁)。

由是可知，被告並未保有本案之犯罪所得，自無犯罪所得應

予沒收問題。

　㈡供犯罪所用、犯罪預備之物或犯罪所生之物，除有特別規定

者外，依刑法第38條第2項規定，以屬於犯罪行為人者，始

得宣告沒收。查證人羅○辰於警詢時坦承：我在八里區觀音

山，有使用一支匕首刺告訴人的右大腿，並使用辣椒水噴告

訴人，事後我將該匕首及辣椒水丟至八里的河裡了等情（偵

卷第28頁)，是羅○辰供犯本案所使用之匕首及辣椒水均非

屬被告所有，且未扣案，爰不予宣告沒收及追徵。

據上論斷，應依刑事訴訟法第300條、第299條第1項前段，判決

如主文。

本案經檢察官甲○○提起公訴，檢察官褚仁傑到庭執行職務。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1 　　月　　22　　日

　　　　　　　　刑事第六庭審判長法　官　樊季康

　　　　　　　　　　　　　　　　法　官　謝梨敏

　　　　　　　　　　　　　　　　法　官　葉逸如

上列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如不服本判決，應於判決送達後20日內敘明上訴理由，向本院提

01

02

11

12

13

14

15

16

17

18

19

20

03

21

22

23

24

25

26

27

28

29

30

04

31

05

06

07

08

09

10

第九頁



出上訴狀 (應附繕本) ，上訴於臺灣高等法院。其未敘述上訴理

由者，應於上訴期間屆滿後20日內向本院補提理由書「切勿逕送

上級法院」。

　　　　　　　　　　　　　　　　書記官　黃莉涵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1 　　月　　23　　日

附錄本案論罪科刑法條全文：

刑法第302條之1

犯前條第一項之罪而有下列情形之一者，處一年以上七年以下有

期徒刑，得併科一百萬元以下罰金：

一、三人以上共同犯之。

二、攜帶兇器犯之。

三、對精神、身體障礙或其他心智缺陷之人犯之。

四、對被害人施以凌虐。

五、剝奪被害人行動自由七日以上。因而致人於死者，處無期

　　徒刑或十年以上有期徒刑；致重傷者，處五年以上十二年以

　　下有期徒刑。

第一項第一款至第四款之未遂犯罰之。

兒童及少年福利與權益保障法第112條

成年人教唆、幫助或利用兒童及少年犯罪或與之共同實施犯罪或

故意對其犯罪者，加重其刑至二分之一。但各該罪就被害人係兒

童及少年已定有特別處罰規定者，從其規定。

對於兒童及少年犯罪者，主管機關得獨立告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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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灣新北地方法院刑事判決
113年度訴字第934號
公  訴  人  臺灣新北地方檢察署檢察官
被      告  梁凱程






選任辯護人  吳啟瑞律師
            許富寓律師
上列被告因強盜案件，經檢察官提起公訴（113年度少連偵字第195號），本院判決如下：
　　主　文
丙○○成年人與少年三人以上共同攜帶兇器犯剝奪人之行動自由罪，處有期徒刑壹年貳月；緩刑參年，並應於判決確定後陸個月內，向公庫支付新臺幣參萬元。
　　事　實
一、丙○○係成年人，明知羅○辰（民國00年0月生，真實姓名年籍詳卷，由少年法庭另案審理）、萬○揚（00年0月生，真實姓名年籍詳卷，由少年法庭另案審理）均係未滿18歲之少年。緣羅○辰與乙○○間有債務糾紛，丙○○為協助羅○辰向乙○○索討債務，竟與少年羅○辰、萬○揚共同基於三人以上攜帶兇器以強暴脅迫剝奪他人行動自由之犯意聯絡，於民國113年3月23日22時30分許，由萬○揚駕駛車牌號碼000-0000號租賃小客車（下稱A車）搭載丙○○、羅○辰至新北市○○區○○路0號水碓公園找到乙○○後，羅○辰持長約20公分之黑色匕首抵住乙○○之脖子，丙○○將乙○○之車牌號碼000-0000號普通重型機車移至路旁並取走鑰匙，以避免該機車遭拖吊或遭他人騎走，羅○辰、丙○○並脅迫乙○○乘坐A車後座中間位置，丙○○、羅○辰則分別坐在A車後座左右兩側位置控制乙○○，丙○○在車上協助羅○辰以膠帶纏住乙○○之雙手、雙眼，而以強暴、脅迫之手段剝奪乙○○之行動自由。丙○○、羅○辰、萬○揚復承前同一犯意，由萬○揚駕駛A車搭載羅○辰、丙○○、乙○○至新北市八里區觀音山某公墓，丙○○、羅○辰、萬○揚分別以徒手毆打、持辣椒水噴灑、以匕首刺及以石頭砸等方式攻擊乙○○，致乙○○受有右大腿約2公分撕裂傷（刀刺穿傷）等傷害，羅○辰並取走乙○○之三星牌手機1支及脅迫乙○○開立面額新臺幣（下同）30萬元之本票1張作為上開債務之擔保，羅○辰及萬○揚復命令乙○○進入A車之後行李廂內，由萬○揚駕駛A車搭載羅○辰、丙○○至新北市樹林區大同山區，羅○辰與自行騎機車到場之少年陳○侖（00年0月生，真實姓名年籍詳卷，另由少年法庭審理，陳○侖並未參與前述妨害自由犯行）共同毆打乙○○後，將乙○○留在現場，萬○揚即駕駛A車搭載丙○○、羅○辰離開現場，陳○侖亦自行騎機車離去。嗣乙○○自行掙脫手上之膠帶後報警處理，而為警循線查悉上情。
二、案經乙○○訴由新北市政府警察局蘆洲分局報請臺灣新北地方檢察署檢察官偵查起訴。
　　理　由
一、關於證據能力之意見：
　㈠按被告以外之人於偵查中向檢察官所為之陳述，除顯有不可信之情況者外，得為證據，刑事訴訟法第159條之1第 2項定有明文。本案告訴人乙○○（下稱告訴人）於偵查中就被告涉嫌犯罪部分，以證人身分具結後向檢察官所為之陳述，雖屬傳聞證據，惟現階段刑事訴訟法規定檢察官代表國家偵查犯罪、實施公訴，依法其有訊問被告、證人及鑑定人之權，證人、鑑定人且須具結，而實務運作時，檢察官偵查中向被告以外之人所取得之陳述，原則上均能遵守法律規定，不致違法取供，其可信度極高，因此被告以外之人前於偵查中已具結而為證述，除反對該項供述得具有證據能力之一方已釋明「顯有不可信之情況」之理由外，應認該證人於偵查中之陳述具有證據能力。查辯護人雖主張告訴人於偵查中之證言無證據能力（本院卷第44頁），惟告訴人於檢察官偵訊時，業以證人身分經具結而證述，而辯護人並未具體指摘告訴人於檢察官偵訊時所為證述，有何受到外力干擾等情事，而有顯不可信之情況。況且告訴人於本院審理時以證人身分到庭接受交互詰問，並就辯護人所提各項具體問題逐一證述在卷，已保障被告之對質詰問機會。是告訴人於檢察官偵訊時之證述應有證據能力，得作為判斷被告犯罪事實之依據。至於告訴人之警詢筆錄，因本院未引用作為認定被告犯罪事實之證據，爰不贅述其有無證據能力。
　㈡本件認定犯罪事實所引用之其他證據，皆無證據證明係公務員違背法定程序所取得。又檢察官、被告丙○○(下稱被告)及辯護人於本院準備及審判程序時均同意作為證據（本院卷第 43-44、101、188-189頁），經審酌該等證據作成之情況，核無違法取證或其他瑕疵，且與待證事實具有關聯性，認為以之作為證據應屬適當，依刑事訴訟法第158條之4反面解釋及第159條之5規定，認均有證據能力。
二、認定犯罪事實所憑之證據及認定之理由：
　　上揭事實，業據被告於本院審理時自白不諱（本院卷第190-192頁），核與告訴人於偵查及本院審理時具結證述之情節大致相符（偵卷第123-127頁、本院卷第165-179頁)，並經證人羅○辰、萬○揚、陳○侖於警詢時陳述明確（偵卷第23-45頁)，並有新北市政府警察局蘆洲分局扣押筆錄及扣押物品目錄表（偵卷第49-53頁)、聯新國際醫院診斷證明書（偵卷第57頁)、贓物認領保管單（偵卷第59頁)、汽車出租單（偵卷第83頁)、監視器錄影畫面擷圖及上開汽車之行車軌跡資料（偵卷第85-105頁)附卷可稽，堪認被告之自白與事實相符，本案事證明確，被告之犯行洵堪認定，應依法論科。
三、論罪之法律適用及量刑之審酌情形：
　㈠按刑法第302條、第304條第1項之罪，均係以人之自由為其保護之法益。而刑法第302條第1項之罪所稱之非法方法，已包括強暴、脅迫或恐嚇等一切不法手段在內。因之，如以非法方法剝奪他人行動自由行為繼續中，再對被害人施以恐嚇之手段迫使被害人行無義務之事，則其恐嚇之行為，仍屬於非法方法剝奪行動自由之部分行為，應僅論以刑法第302條第1項之罪，無另成立同法第304條之罪之餘地（最高法院90年度台上字第3297號判決意旨參照）。又刑法第302條第1項之妨害自由罪，原以強暴、脅迫為其構成要件，其因而致普通傷害，乃強暴、脅迫當然之結果，仍祗成立該條項之罪，無同法第277條第1項之適用（最高法院30年上字第3701號判決意旨參照）。
　㈡核被告所為，係犯刑法第302條之1第1項第1款、第2款之三人以上共同攜帶兇器犯剝奪人之行動自由罪。公訴意旨認被告係涉犯刑法第330條第1項之結夥三人以上攜帶兇器強盜罪云云，容有未洽（詳如下述），惟其基本社會事實同一，且本院於言詞辯論前曉諭兩造及辯護人就起訴法條是否應變更為刑法第302條之1第1項第1款、第2款之三人以上共同攜帶兇器犯剝奪人之行動自由罪進行辯論，已充分保障兩造及辯護人之訴訟權，爰依法變更起訴法條。又被告與羅○辰、萬○揚等人於剝奪告訴人行動自由行為之繼續中，強行取走告訴人之三星牌手機1支並脅迫告訴人簽發本票，而妨害告訴人使用手機之權利及使告訴人行無義務之事，仍屬於非法方法剝奪行動自由之部分行為，其等因而致告訴人受有上開普通傷害，乃強暴、脅迫當然之結果，均不另論以強制罪及傷害罪。
　㈢被告主觀上基於妨害自由之單一之犯意，以強暴脅迫等非法方法，強行將告訴人自五股區水碓公園帶往八里區觀音山某公墓，再帶至樹林大同山區，而以數個舉動接續剝奪告訴人之行動自由，侵害同一法益，因在時間、空間上有密切關係，依一般社會健全觀念，難以強行分開，在刑法評價上，以視為數個舉動之接續實行，合為包括之一行為予以評價，較為合理，應依接續犯論以包括之一罪。
　㈣以自己共同犯罪之意思，參與實施犯罪構成要件以外之行為，或以自己共同犯罪之意思，事先同謀，而由其中一部分人實行犯罪之行為者，均為共同正犯。又共同實行犯罪行為之人，在合同意思範圍以內，各自分擔犯罪行為之一部，相互利用他人之行為，以達其犯罪之目的者，即應對於全部所發生之結果，共同負責。而共同正犯之意思聯絡，不限於事前有所協議，其於行為當時，基於相互之認識，以共同犯罪之意思參與者，亦無礙於共同正犯之成立。行為人分別基於直接故意與間接故意而實行犯罪行為，亦可成立共同正犯（參考最高法院101年度第11次刑事庭會議決議）。本件被告與羅○辰搭乘萬○揚駕駛之A車抵達水碓公園前，被告坦承已目睹羅○辰將匕首放在A車側門置物杯架處（本院卷第45頁），且羅○辰於水碓公園持匕首抵住告訴人脖子時，被告復與羅○辰共同將告訴人帶上A車後座，其與羅○辰分坐在告訴人兩側以控制告訴人，於八里區觀音山某公墓，被告亦徒手毆打告訴人，是被告與羅○辰、萬○揚之間顯係在合同意思範圍以內，各自分擔犯罪行為之一部，相互利用他人之行為，以達其犯罪之目的，自應對於全部所發生之結果，共同負責。是被告與羅○辰、萬○揚間就上開犯行，有犯意聯絡及行為擔，應論以共同正犯。　
　㈤兒童及少年福利與權益保障法所稱少年，指12歲以上未滿18歲之人，該法第2條定有明文。又該法第112條規定：「成年人教唆、幫助或利用兒童及少年犯罪或與之共同實施犯罪或故意對其犯罪者，加重其刑至二分之一。」查被告於行為時係已滿18歲之成年人，而羅○辰係00年0月生，萬○揚係00年0月生，有其2人之年籍資料在卷可考，是羅○辰、萬○揚 於行為時均係未滿18歲之少年。又被告於本院準備程序自承其於本案行為時，知悉羅○辰及萬○揚均係未滿18歲之人等情不諱（本院卷第45頁）。是被告與未滿18歲之少年羅○辰、萬○揚犯三人以上共同攜帶兇器剝奪人之行動自由罪，應依兒童及少年福利與權益保障法第112條規定加重其刑。 　
　㈥公訴意旨雖認被告與羅○辰、萬○揚於水碓公園時，由羅○辰持上開匕首抵住告訴人之脖子，至使告訴人不能抗拒，被告同時取走告訴人之上開機車鑰匙，被告與羅○辰、萬○揚於某山區，分別徒手毆打、持辣椒水噴灑、以匕首刺或以石頭砸之方式攻擊告訴人，致告訴人不能抗拒，羅○辰並拿走告訴人之三星牌手機1支，且由羅○辰、萬○揚脅迫告訴人開立面額30萬元之本票後，交由萬○揚收執等行為，係犯刑法第330條第1項之結夥三人以上攜帶兇器強盜罪云云。惟按刑法上之強盜罪，以有為自己不法所有意圖為構成要件之一，若奪取財物係基於他種目的，而非出於不法所有之意思者，縱其行為違法，要不成立強盜罪（最高法院21年上字第18號判決意旨參照）。訊據被告堅決否認有加重強盜之犯行，其與辯護人辯稱：本案係因羅○辰向被告表示告訴人積欠其債務，被告始偕同羅○辰、萬○揚至水碓公園處理債務糾紛，被告主觀上並無不法所有之意圖，告訴人之手機、本票及機車鑰匙均由羅○辰取走，被告並未分得任何財物等情。經查：證人羅○辰於警詢時陳稱：我與告訴人間有金錢糾紛，告訴人大約積欠6000元債務；告訴人於112年12月間使用我朋友的帳號，但沒有付費，又在車上抽菸遭罰款，6000元至1萬元之費用由我先墊付給我朋友，但告訴人一直沒有還我；告訴人的手機及機車鑰匙，因為告訴人欠我錢，所以我要拿來抵押；告訴人簽發的本票，我已經燒掉了，因為我只要嚇嚇他等情（偵卷第26、29-31頁)。證人陳○侖亦於警詢時證稱：我的朋友羅○辰與告訴人有財務糾紛等情（偵卷第42頁)。告訴人於偵查中亦證稱：我有欠使用A帳號之人3000元，我朋友陳侑辰叫我幫他還錢給A帳號之人；他們（指羅○辰等人）說我害他們賭博輸錢，所以欠他們的錢要翻倍計算等情（偵卷第123-127頁)，復於本院審理時具結證稱：案發前，羅○辰曾帶被告來向我討錢，因為我的另一位朋友陳侑辰租車時在車上抽菸，導致被租車公司罰款，羅○辰要求我要幫忙還3千元，因為當時我也在車上抽菸，可能羅○辰有幫忙賠了一筆錢給租車公司，所以才要求我要賠償；上開機車鑰匙是羅○辰拿走的；我當時身上有500多元，但被告他們說太少，沒有拿；被告要我本票上的地址不要亂寫，假如我沒有把錢還給他們的話，他們還會再來找我；報警後我有回去水碓公園取回上開機車等情（本院卷第166-168、171頁）。依證人羅○辰、陳○侖及告訴人之上開證言可知，告訴人確實積欠羅○辰債務，且於本案發生之前，羅○辰即曾偕同被告向告訴人要求清償債務。且告訴人遭被告等人剝奪行動自由時，其身上尚有現金500多元，然被告與羅○辰、萬○揚均未取走告訴人身上之現金，足徵證人羅○辰陳稱其取走告訴人之機車鑰匙及手機並命告訴人簽發上開本票之目的，係為擔保告訴人清償其債務乙節，應非子虛。從而，被告辯稱：本案係因羅○辰向被告表示告訴人積欠其債務，被告始偕同羅○辰、萬○揚至水碓公園處理債務糾紛，被告主觀上並無不法所有之意圖乙節，尚堪採信。簡言之，被告主觀上認為告訴人積欠羅○辰債務，且告訴人拒不出面處理，始以上開強暴、脅迫方式使告訴人簽發本票並取走其手機暨機車鑰匙，難認被告主觀上有為自己不法所有之意圖，所為自與加重強盜罪之構成要件有間，此部分當僅屬前揭剝奪他人行動自由罪之部分行為。是公訴意旨認此部分應另成立刑法第330條第1項之結夥三人以上攜帶兇器強盜罪云云，容有誤會。
　㈦刑法第59條所謂「犯罪之情狀顯可憫恕」，係指裁判者審酌第57條各款所列事項以及其他一切與犯罪有關之情狀之結果，認其犯罪足堪憫恕者而言，即犯罪另有其特殊之原因與環境等，必於審酌一切之犯罪情狀，在客觀上顯然足以引起一般同情，認為縱予宣告法定最低刑度猶嫌過重者，始有其適用（最高法院111年度台上字第1899號判決意旨參照）。查被告因受羅○辰之邀約，為協助羅○辰向告訴人討債，竟 與少年羅○辰、萬○揚對告訴人犯三人以上共同攜帶兇器剝奪行動自由犯行，犯罪過程中協助羅○辰以膠帶纏住乙○○之雙手、雙眼，並徒手毆打告訴人，且將告訴人從水碓公園帶至八里區觀音山公墓，再帶往樹林大同山區，剝奪告訴人行動自由之情節頗為嚴重，手段兇狠，客觀上實不足以引起一般人同情，顯無可資憫恕之處，自無依刑法第59條規定酌減其刑。從而，辯護人請求依刑法第59條規定酌減被告之刑乙節，尚難憑採。　　
　㈧爰以行為人之責任為基礎，審酌被告與告訴人本無怨隙，僅因受羅○辰之邀約，為協助羅○辰向告訴人索討債務，而與少年羅○辰、萬○揚共同攜帶兇器剝奪告訴人之行動自由，造成告訴人身心嚴重受創，兼衡被告之犯罪手段、所生危害，及被告自陳目前高讀高職二年級，兼職學習刺青，家中經濟狀況小康（本院卷第191頁），暨被告犯後坦承犯行，態度尚稱良好，且已與告訴人達成和解，告訴人表示原諒被告之意思，有和解書影本1紙在卷可憑（本院卷第209頁）等一切情狀，量處如主文所示之刑。查被告未曾受有期徒刑以上刑之宣告，有臺灣高等法院被告前案紀錄表在卷可稽，其因一時失慮，致罹刑典，且已與告訴人達成和解，告訴人並於本院審理時表示：如被告與我達成和解，我願意給予被告緩刑之機會等語（本院卷第191頁)，被告經此偵審程序及罪刑宣告之教訓，當知所警惕，信無再犯之虞，本院因認所宣告之刑以暫不執行為適當，爰依刑法第74條第1項第1款規定，併予宣告緩刑3年，以啟自新。又為期被告能知所警惕，深切記取教訓，得以謹慎行事，尚有賦予一定負擔之必要，爰依刑法第74條第2項第4款之規定，命被告應於本判決確定後6個月內，向公庫支付3萬元，俾養成其知法守法、違法受罰之觀念。又上揭支付金額之命令，乃緩刑宣告附帶之負擔，依刑法第75條之1第1項第4款規定，違反上揭負擔情節重大，足認原宣告之緩刑難收其預期效果，而有執行刑罰之必要者，法院得撤銷其緩刑之宣告，附此敘明。
四、不予宣告沒收之說明：
　㈠共同正犯犯罪所得之沒收、追徵，應就各人所分得之數為之。所謂各人「所分得」之數，係指各人「對犯罪所得有事實上之處分權限」而言。因此，若共同正犯各成員內部間，對於犯罪所得分配明確時，應依各人實際所得宣告沒收；若共同正犯對於犯罪所得，其個人確無所得或無處分權限，且與其他成員亦無事實上之共同處分權限者，自不予諭知沒收(最高法院107年度台上字第2989號判決意旨參照)。又犯罪所得已實際合法發還被害人者，不予宣告沒收或追徵，刑法第38條之1第5項亦定有明文。查告訴人所有之上開機車及三星牌手機均已由警方發還告訴人，業據告訴人陳明在卷（偵卷第21-22頁)，並有贓物認領保管單1紙附卷可憑（偵卷第59頁)，至於告訴人簽發之上開本票1張係由羅○辰取走，且羅○辰於警詢時陳稱其已燒掉該本票等情（偵卷第30頁)。由是可知，被告並未保有本案之犯罪所得，自無犯罪所得應予沒收問題。
　㈡供犯罪所用、犯罪預備之物或犯罪所生之物，除有特別規定者外，依刑法第38條第2項規定，以屬於犯罪行為人者，始得宣告沒收。查證人羅○辰於警詢時坦承：我在八里區觀音山，有使用一支匕首刺告訴人的右大腿，並使用辣椒水噴告訴人，事後我將該匕首及辣椒水丟至八里的河裡了等情（偵卷第28頁)，是羅○辰供犯本案所使用之匕首及辣椒水均非屬被告所有，且未扣案，爰不予宣告沒收及追徵。
據上論斷，應依刑事訴訟法第300條、第299條第1項前段，判決如主文。
本案經檢察官甲○○提起公訴，檢察官褚仁傑到庭執行職務。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1 　　月　　22　　日
　　　　　　　　刑事第六庭審判長法　官　樊季康
　　　　　　　　　　　　　　　　法　官　謝梨敏
　　　　　　　　　　　　　　　　法　官　葉逸如
上列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如不服本判決，應於判決送達後20日內敘明上訴理由，向本院提
出上訴狀 (應附繕本) ，上訴於臺灣高等法院。其未敘述上訴理
由者，應於上訴期間屆滿後20日內向本院補提理由書「切勿逕送
上級法院」。
　　　　　　　　　　　　　　　　書記官　黃莉涵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1 　　月　　23　　日
附錄本案論罪科刑法條全文：
刑法第302條之1
犯前條第一項之罪而有下列情形之一者，處一年以上七年以下有期徒刑，得併科一百萬元以下罰金：
一、三人以上共同犯之。
二、攜帶兇器犯之。
三、對精神、身體障礙或其他心智缺陷之人犯之。
四、對被害人施以凌虐。
五、剝奪被害人行動自由七日以上。因而致人於死者，處無期
　　徒刑或十年以上有期徒刑；致重傷者，處五年以上十二年以
　　下有期徒刑。
第一項第一款至第四款之未遂犯罰之。
兒童及少年福利與權益保障法第112條
成年人教唆、幫助或利用兒童及少年犯罪或與之共同實施犯罪或故意對其犯罪者，加重其刑至二分之一。但各該罪就被害人係兒童及少年已定有特別處罰規定者，從其規定。
對於兒童及少年犯罪者，主管機關得獨立告訴。

臺灣新北地方法院刑事判決
113年度訴字第934號
公  訴  人  臺灣新北地方檢察署檢察官
被      告  梁凱程



選任辯護人  吳啟瑞律師
            許富寓律師
上列被告因強盜案件，經檢察官提起公訴（113年度少連偵字第1
95號），本院判決如下：
　　主　文
丙○○成年人與少年三人以上共同攜帶兇器犯剝奪人之行動自由罪
，處有期徒刑壹年貳月；緩刑參年，並應於判決確定後陸個月內
，向公庫支付新臺幣參萬元。
　　事　實
一、丙○○係成年人，明知羅○辰（民國00年0月生，真實姓名年籍
    詳卷，由少年法庭另案審理）、萬○揚（00年0月生，真實姓
    名年籍詳卷，由少年法庭另案審理）均係未滿18歲之少年。
    緣羅○辰與乙○○間有債務糾紛，丙○○為協助羅○辰向乙○○索討
    債務，竟與少年羅○辰、萬○揚共同基於三人以上攜帶兇器以
    強暴脅迫剝奪他人行動自由之犯意聯絡，於民國113年3月23
    日22時30分許，由萬○揚駕駛車牌號碼000-0000號租賃小客
    車（下稱A車）搭載丙○○、羅○辰至新北市○○區○○路0號水碓
    公園找到乙○○後，羅○辰持長約20公分之黑色匕首抵住乙○○
    之脖子，丙○○將乙○○之車牌號碼000-0000號普通重型機車移
    至路旁並取走鑰匙，以避免該機車遭拖吊或遭他人騎走，羅
    ○辰、丙○○並脅迫乙○○乘坐A車後座中間位置，丙○○、羅○辰
    則分別坐在A車後座左右兩側位置控制乙○○，丙○○在車上協
    助羅○辰以膠帶纏住乙○○之雙手、雙眼，而以強暴、脅迫之
    手段剝奪乙○○之行動自由。丙○○、羅○辰、萬○揚復承前同一
    犯意，由萬○揚駕駛A車搭載羅○辰、丙○○、乙○○至新北市八
    里區觀音山某公墓，丙○○、羅○辰、萬○揚分別以徒手毆打、
    持辣椒水噴灑、以匕首刺及以石頭砸等方式攻擊乙○○，致乙
    ○○受有右大腿約2公分撕裂傷（刀刺穿傷）等傷害，羅○辰並
    取走乙○○之三星牌手機1支及脅迫乙○○開立面額新臺幣（下
    同）30萬元之本票1張作為上開債務之擔保，羅○辰及萬○揚
    復命令乙○○進入A車之後行李廂內，由萬○揚駕駛A車搭載羅○
    辰、丙○○至新北市樹林區大同山區，羅○辰與自行騎機車到
    場之少年陳○侖（00年0月生，真實姓名年籍詳卷，另由少年
    法庭審理，陳○侖並未參與前述妨害自由犯行）共同毆打乙○
    ○後，將乙○○留在現場，萬○揚即駕駛A車搭載丙○○、羅○辰離
    開現場，陳○侖亦自行騎機車離去。嗣乙○○自行掙脫手上之
    膠帶後報警處理，而為警循線查悉上情。
二、案經乙○○訴由新北市政府警察局蘆洲分局報請臺灣新北地方
    檢察署檢察官偵查起訴。
　　理　由
一、關於證據能力之意見：
　㈠按被告以外之人於偵查中向檢察官所為之陳述，除顯有不可
    信之情況者外，得為證據，刑事訴訟法第159條之1第 2項定
    有明文。本案告訴人乙○○（下稱告訴人）於偵查中就被告涉
    嫌犯罪部分，以證人身分具結後向檢察官所為之陳述，雖屬
    傳聞證據，惟現階段刑事訴訟法規定檢察官代表國家偵查犯
    罪、實施公訴，依法其有訊問被告、證人及鑑定人之權，證
    人、鑑定人且須具結，而實務運作時，檢察官偵查中向被告
    以外之人所取得之陳述，原則上均能遵守法律規定，不致違
    法取供，其可信度極高，因此被告以外之人前於偵查中已具
    結而為證述，除反對該項供述得具有證據能力之一方已釋明
    「顯有不可信之情況」之理由外，應認該證人於偵查中之陳
    述具有證據能力。查辯護人雖主張告訴人於偵查中之證言無
    證據能力（本院卷第44頁），惟告訴人於檢察官偵訊時，業
    以證人身分經具結而證述，而辯護人並未具體指摘告訴人於
    檢察官偵訊時所為證述，有何受到外力干擾等情事，而有顯
    不可信之情況。況且告訴人於本院審理時以證人身分到庭接
    受交互詰問，並就辯護人所提各項具體問題逐一證述在卷，
    已保障被告之對質詰問機會。是告訴人於檢察官偵訊時之證
    述應有證據能力，得作為判斷被告犯罪事實之依據。至於告
    訴人之警詢筆錄，因本院未引用作為認定被告犯罪事實之證
    據，爰不贅述其有無證據能力。
　㈡本件認定犯罪事實所引用之其他證據，皆無證據證明係公務
    員違背法定程序所取得。又檢察官、被告丙○○(下稱被告)及
    辯護人於本院準備及審判程序時均同意作為證據（本院卷第
     43-44、101、188-189頁），經審酌該等證據作成之情況，
    核無違法取證或其他瑕疵，且與待證事實具有關聯性，認為
    以之作為證據應屬適當，依刑事訴訟法第158條之4反面解釋
    及第159條之5規定，認均有證據能力。
二、認定犯罪事實所憑之證據及認定之理由：
　　上揭事實，業據被告於本院審理時自白不諱（本院卷第190-
    192頁），核與告訴人於偵查及本院審理時具結證述之情節
    大致相符（偵卷第123-127頁、本院卷第165-179頁)，並經
    證人羅○辰、萬○揚、陳○侖於警詢時陳述明確（偵卷第23-45
    頁)，並有新北市政府警察局蘆洲分局扣押筆錄及扣押物品
    目錄表（偵卷第49-53頁)、聯新國際醫院診斷證明書（偵卷
    第57頁)、贓物認領保管單（偵卷第59頁)、汽車出租單（偵
    卷第83頁)、監視器錄影畫面擷圖及上開汽車之行車軌跡資
    料（偵卷第85-105頁)附卷可稽，堪認被告之自白與事實相
    符，本案事證明確，被告之犯行洵堪認定，應依法論科。
三、論罪之法律適用及量刑之審酌情形：
　㈠按刑法第302條、第304條第1項之罪，均係以人之自由為其保
    護之法益。而刑法第302條第1項之罪所稱之非法方法，已包
    括強暴、脅迫或恐嚇等一切不法手段在內。因之，如以非法
    方法剝奪他人行動自由行為繼續中，再對被害人施以恐嚇之
    手段迫使被害人行無義務之事，則其恐嚇之行為，仍屬於非
    法方法剝奪行動自由之部分行為，應僅論以刑法第302條第1
    項之罪，無另成立同法第304條之罪之餘地（最高法院90年
    度台上字第3297號判決意旨參照）。又刑法第302條第1項之
    妨害自由罪，原以強暴、脅迫為其構成要件，其因而致普通
    傷害，乃強暴、脅迫當然之結果，仍祗成立該條項之罪，無
    同法第277條第1項之適用（最高法院30年上字第3701號判決
    意旨參照）。
　㈡核被告所為，係犯刑法第302條之1第1項第1款、第2款之三人
    以上共同攜帶兇器犯剝奪人之行動自由罪。公訴意旨認被告
    係涉犯刑法第330條第1項之結夥三人以上攜帶兇器強盜罪云
    云，容有未洽（詳如下述），惟其基本社會事實同一，且本
    院於言詞辯論前曉諭兩造及辯護人就起訴法條是否應變更為
    刑法第302條之1第1項第1款、第2款之三人以上共同攜帶兇
    器犯剝奪人之行動自由罪進行辯論，已充分保障兩造及辯護
    人之訴訟權，爰依法變更起訴法條。又被告與羅○辰、萬○揚
    等人於剝奪告訴人行動自由行為之繼續中，強行取走告訴人
    之三星牌手機1支並脅迫告訴人簽發本票，而妨害告訴人使
    用手機之權利及使告訴人行無義務之事，仍屬於非法方法剝
    奪行動自由之部分行為，其等因而致告訴人受有上開普通傷
    害，乃強暴、脅迫當然之結果，均不另論以強制罪及傷害罪
    。
　㈢被告主觀上基於妨害自由之單一之犯意，以強暴脅迫等非法
    方法，強行將告訴人自五股區水碓公園帶往八里區觀音山某
    公墓，再帶至樹林大同山區，而以數個舉動接續剝奪告訴人
    之行動自由，侵害同一法益，因在時間、空間上有密切關係
    ，依一般社會健全觀念，難以強行分開，在刑法評價上，以
    視為數個舉動之接續實行，合為包括之一行為予以評價，較
    為合理，應依接續犯論以包括之一罪。
　㈣以自己共同犯罪之意思，參與實施犯罪構成要件以外之行為
    ，或以自己共同犯罪之意思，事先同謀，而由其中一部分人
    實行犯罪之行為者，均為共同正犯。又共同實行犯罪行為之
    人，在合同意思範圍以內，各自分擔犯罪行為之一部，相互
    利用他人之行為，以達其犯罪之目的者，即應對於全部所發
    生之結果，共同負責。而共同正犯之意思聯絡，不限於事前
    有所協議，其於行為當時，基於相互之認識，以共同犯罪之
    意思參與者，亦無礙於共同正犯之成立。行為人分別基於直
    接故意與間接故意而實行犯罪行為，亦可成立共同正犯（參
    考最高法院101年度第11次刑事庭會議決議）。本件被告與
    羅○辰搭乘萬○揚駕駛之A車抵達水碓公園前，被告坦承已目
    睹羅○辰將匕首放在A車側門置物杯架處（本院卷第45頁），
    且羅○辰於水碓公園持匕首抵住告訴人脖子時，被告復與羅○
    辰共同將告訴人帶上A車後座，其與羅○辰分坐在告訴人兩側
    以控制告訴人，於八里區觀音山某公墓，被告亦徒手毆打告
    訴人，是被告與羅○辰、萬○揚之間顯係在合同意思範圍以內
    ，各自分擔犯罪行為之一部，相互利用他人之行為，以達其
    犯罪之目的，自應對於全部所發生之結果，共同負責。是被
    告與羅○辰、萬○揚間就上開犯行，有犯意聯絡及行為擔，應
    論以共同正犯。　
　㈤兒童及少年福利與權益保障法所稱少年，指12歲以上未滿18
    歲之人，該法第2條定有明文。又該法第112條規定：「成年
    人教唆、幫助或利用兒童及少年犯罪或與之共同實施犯罪或
    故意對其犯罪者，加重其刑至二分之一。」查被告於行為時
    係已滿18歲之成年人，而羅○辰係00年0月生，萬○揚係00年0
    月生，有其2人之年籍資料在卷可考，是羅○辰、萬○揚 於行
    為時均係未滿18歲之少年。又被告於本院準備程序自承其於
    本案行為時，知悉羅○辰及萬○揚均係未滿18歲之人等情不諱
    （本院卷第45頁）。是被告與未滿18歲之少年羅○辰、萬○揚
    犯三人以上共同攜帶兇器剝奪人之行動自由罪，應依兒童及
    少年福利與權益保障法第112條規定加重其刑。 　
　㈥公訴意旨雖認被告與羅○辰、萬○揚於水碓公園時，由羅○辰持
    上開匕首抵住告訴人之脖子，至使告訴人不能抗拒，被告同
    時取走告訴人之上開機車鑰匙，被告與羅○辰、萬○揚於某山
    區，分別徒手毆打、持辣椒水噴灑、以匕首刺或以石頭砸之
    方式攻擊告訴人，致告訴人不能抗拒，羅○辰並拿走告訴人
    之三星牌手機1支，且由羅○辰、萬○揚脅迫告訴人開立面額3
    0萬元之本票後，交由萬○揚收執等行為，係犯刑法第330條
    第1項之結夥三人以上攜帶兇器強盜罪云云。惟按刑法上之
    強盜罪，以有為自己不法所有意圖為構成要件之一，若奪取
    財物係基於他種目的，而非出於不法所有之意思者，縱其行
    為違法，要不成立強盜罪（最高法院21年上字第18號判決意
    旨參照）。訊據被告堅決否認有加重強盜之犯行，其與辯護
    人辯稱：本案係因羅○辰向被告表示告訴人積欠其債務，被
    告始偕同羅○辰、萬○揚至水碓公園處理債務糾紛，被告主觀
    上並無不法所有之意圖，告訴人之手機、本票及機車鑰匙均
    由羅○辰取走，被告並未分得任何財物等情。經查：證人羅○
    辰於警詢時陳稱：我與告訴人間有金錢糾紛，告訴人大約積
    欠6000元債務；告訴人於112年12月間使用我朋友的帳號，
    但沒有付費，又在車上抽菸遭罰款，6000元至1萬元之費用
    由我先墊付給我朋友，但告訴人一直沒有還我；告訴人的手
    機及機車鑰匙，因為告訴人欠我錢，所以我要拿來抵押；告
    訴人簽發的本票，我已經燒掉了，因為我只要嚇嚇他等情（
    偵卷第26、29-31頁)。證人陳○侖亦於警詢時證稱：我的朋
    友羅○辰與告訴人有財務糾紛等情（偵卷第42頁)。告訴人於
    偵查中亦證稱：我有欠使用A帳號之人3000元，我朋友陳侑
    辰叫我幫他還錢給A帳號之人；他們（指羅○辰等人）說我害
    他們賭博輸錢，所以欠他們的錢要翻倍計算等情（偵卷第12
    3-127頁)，復於本院審理時具結證稱：案發前，羅○辰曾帶
    被告來向我討錢，因為我的另一位朋友陳侑辰租車時在車上
    抽菸，導致被租車公司罰款，羅○辰要求我要幫忙還3千元，
    因為當時我也在車上抽菸，可能羅○辰有幫忙賠了一筆錢給
    租車公司，所以才要求我要賠償；上開機車鑰匙是羅○辰拿
    走的；我當時身上有500多元，但被告他們說太少，沒有拿
    ；被告要我本票上的地址不要亂寫，假如我沒有把錢還給他
    們的話，他們還會再來找我；報警後我有回去水碓公園取回
    上開機車等情（本院卷第166-168、171頁）。依證人羅○辰
    、陳○侖及告訴人之上開證言可知，告訴人確實積欠羅○辰債
    務，且於本案發生之前，羅○辰即曾偕同被告向告訴人要求
    清償債務。且告訴人遭被告等人剝奪行動自由時，其身上尚
    有現金500多元，然被告與羅○辰、萬○揚均未取走告訴人身
    上之現金，足徵證人羅○辰陳稱其取走告訴人之機車鑰匙及
    手機並命告訴人簽發上開本票之目的，係為擔保告訴人清償
    其債務乙節，應非子虛。從而，被告辯稱：本案係因羅○辰
    向被告表示告訴人積欠其債務，被告始偕同羅○辰、萬○揚至
    水碓公園處理債務糾紛，被告主觀上並無不法所有之意圖乙
    節，尚堪採信。簡言之，被告主觀上認為告訴人積欠羅○辰
    債務，且告訴人拒不出面處理，始以上開強暴、脅迫方式使
    告訴人簽發本票並取走其手機暨機車鑰匙，難認被告主觀上
    有為自己不法所有之意圖，所為自與加重強盜罪之構成要件
    有間，此部分當僅屬前揭剝奪他人行動自由罪之部分行為。
    是公訴意旨認此部分應另成立刑法第330條第1項之結夥三人
    以上攜帶兇器強盜罪云云，容有誤會。
　㈦刑法第59條所謂「犯罪之情狀顯可憫恕」，係指裁判者審酌
    第57條各款所列事項以及其他一切與犯罪有關之情狀之結果
    ，認其犯罪足堪憫恕者而言，即犯罪另有其特殊之原因與環
    境等，必於審酌一切之犯罪情狀，在客觀上顯然足以引起一
    般同情，認為縱予宣告法定最低刑度猶嫌過重者，始有其適
    用（最高法院111年度台上字第1899號判決意旨參照）。查
    被告因受羅○辰之邀約，為協助羅○辰向告訴人討債，竟 與
    少年羅○辰、萬○揚對告訴人犯三人以上共同攜帶兇器剝奪行
    動自由犯行，犯罪過程中協助羅○辰以膠帶纏住乙○○之雙手
    、雙眼，並徒手毆打告訴人，且將告訴人從水碓公園帶至八
    里區觀音山公墓，再帶往樹林大同山區，剝奪告訴人行動自
    由之情節頗為嚴重，手段兇狠，客觀上實不足以引起一般人
    同情，顯無可資憫恕之處，自無依刑法第59條規定酌減其刑
    。從而，辯護人請求依刑法第59條規定酌減被告之刑乙節，
    尚難憑採。　　
　㈧爰以行為人之責任為基礎，審酌被告與告訴人本無怨隙，僅
    因受羅○辰之邀約，為協助羅○辰向告訴人索討債務，而與少
    年羅○辰、萬○揚共同攜帶兇器剝奪告訴人之行動自由，造成
    告訴人身心嚴重受創，兼衡被告之犯罪手段、所生危害，及
    被告自陳目前高讀高職二年級，兼職學習刺青，家中經濟狀
    況小康（本院卷第191頁），暨被告犯後坦承犯行，態度尚
    稱良好，且已與告訴人達成和解，告訴人表示原諒被告之意
    思，有和解書影本1紙在卷可憑（本院卷第209頁）等一切情
    狀，量處如主文所示之刑。查被告未曾受有期徒刑以上刑之
    宣告，有臺灣高等法院被告前案紀錄表在卷可稽，其因一時
    失慮，致罹刑典，且已與告訴人達成和解，告訴人並於本院
    審理時表示：如被告與我達成和解，我願意給予被告緩刑之
    機會等語（本院卷第191頁)，被告經此偵審程序及罪刑宣告
    之教訓，當知所警惕，信無再犯之虞，本院因認所宣告之刑
    以暫不執行為適當，爰依刑法第74條第1項第1款規定，併予
    宣告緩刑3年，以啟自新。又為期被告能知所警惕，深切記
    取教訓，得以謹慎行事，尚有賦予一定負擔之必要，爰依刑
    法第74條第2項第4款之規定，命被告應於本判決確定後6個
    月內，向公庫支付3萬元，俾養成其知法守法、違法受罰之
    觀念。又上揭支付金額之命令，乃緩刑宣告附帶之負擔，依
    刑法第75條之1第1項第4款規定，違反上揭負擔情節重大，
    足認原宣告之緩刑難收其預期效果，而有執行刑罰之必要者
    ，法院得撤銷其緩刑之宣告，附此敘明。
四、不予宣告沒收之說明：
　㈠共同正犯犯罪所得之沒收、追徵，應就各人所分得之數為之
    。所謂各人「所分得」之數，係指各人「對犯罪所得有事實
    上之處分權限」而言。因此，若共同正犯各成員內部間，對
    於犯罪所得分配明確時，應依各人實際所得宣告沒收；若共
    同正犯對於犯罪所得，其個人確無所得或無處分權限，且與
    其他成員亦無事實上之共同處分權限者，自不予諭知沒收(
    最高法院107年度台上字第2989號判決意旨參照)。又犯罪所
    得已實際合法發還被害人者，不予宣告沒收或追徵，刑法第
    38條之1第5項亦定有明文。查告訴人所有之上開機車及三星
    牌手機均已由警方發還告訴人，業據告訴人陳明在卷（偵卷
    第21-22頁)，並有贓物認領保管單1紙附卷可憑（偵卷第59
    頁)，至於告訴人簽發之上開本票1張係由羅○辰取走，且羅○
    辰於警詢時陳稱其已燒掉該本票等情（偵卷第30頁)。由是
    可知，被告並未保有本案之犯罪所得，自無犯罪所得應予沒
    收問題。
　㈡供犯罪所用、犯罪預備之物或犯罪所生之物，除有特別規定
    者外，依刑法第38條第2項規定，以屬於犯罪行為人者，始
    得宣告沒收。查證人羅○辰於警詢時坦承：我在八里區觀音
    山，有使用一支匕首刺告訴人的右大腿，並使用辣椒水噴告
    訴人，事後我將該匕首及辣椒水丟至八里的河裡了等情（偵
    卷第28頁)，是羅○辰供犯本案所使用之匕首及辣椒水均非屬
    被告所有，且未扣案，爰不予宣告沒收及追徵。
據上論斷，應依刑事訴訟法第300條、第299條第1項前段，判決
如主文。
本案經檢察官甲○○提起公訴，檢察官褚仁傑到庭執行職務。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1 　　月　　22　　日
　　　　　　　　刑事第六庭審判長法　官　樊季康
　　　　　　　　　　　　　　　　法　官　謝梨敏
　　　　　　　　　　　　　　　　法　官　葉逸如
上列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如不服本判決，應於判決送達後20日內敘明上訴理由，向本院提
出上訴狀 (應附繕本) ，上訴於臺灣高等法院。其未敘述上訴理
由者，應於上訴期間屆滿後20日內向本院補提理由書「切勿逕送
上級法院」。
　　　　　　　　　　　　　　　　書記官　黃莉涵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1 　　月　　23　　日
附錄本案論罪科刑法條全文：
刑法第302條之1
犯前條第一項之罪而有下列情形之一者，處一年以上七年以下有
期徒刑，得併科一百萬元以下罰金：
一、三人以上共同犯之。
二、攜帶兇器犯之。
三、對精神、身體障礙或其他心智缺陷之人犯之。
四、對被害人施以凌虐。
五、剝奪被害人行動自由七日以上。因而致人於死者，處無期
　　徒刑或十年以上有期徒刑；致重傷者，處五年以上十二年以
　　下有期徒刑。
第一項第一款至第四款之未遂犯罰之。
兒童及少年福利與權益保障法第112條
成年人教唆、幫助或利用兒童及少年犯罪或與之共同實施犯罪或
故意對其犯罪者，加重其刑至二分之一。但各該罪就被害人係兒
童及少年已定有特別處罰規定者，從其規定。
對於兒童及少年犯罪者，主管機關得獨立告訴。



臺灣新北地方法院刑事判決
113年度訴字第934號
公  訴  人  臺灣新北地方檢察署檢察官
被      告  梁凱程



選任辯護人  吳啟瑞律師
            許富寓律師
上列被告因強盜案件，經檢察官提起公訴（113年度少連偵字第195號），本院判決如下：
　　主　文
丙○○成年人與少年三人以上共同攜帶兇器犯剝奪人之行動自由罪，處有期徒刑壹年貳月；緩刑參年，並應於判決確定後陸個月內，向公庫支付新臺幣參萬元。
　　事　實
一、丙○○係成年人，明知羅○辰（民國00年0月生，真實姓名年籍詳卷，由少年法庭另案審理）、萬○揚（00年0月生，真實姓名年籍詳卷，由少年法庭另案審理）均係未滿18歲之少年。緣羅○辰與乙○○間有債務糾紛，丙○○為協助羅○辰向乙○○索討債務，竟與少年羅○辰、萬○揚共同基於三人以上攜帶兇器以強暴脅迫剝奪他人行動自由之犯意聯絡，於民國113年3月23日22時30分許，由萬○揚駕駛車牌號碼000-0000號租賃小客車（下稱A車）搭載丙○○、羅○辰至新北市○○區○○路0號水碓公園找到乙○○後，羅○辰持長約20公分之黑色匕首抵住乙○○之脖子，丙○○將乙○○之車牌號碼000-0000號普通重型機車移至路旁並取走鑰匙，以避免該機車遭拖吊或遭他人騎走，羅○辰、丙○○並脅迫乙○○乘坐A車後座中間位置，丙○○、羅○辰則分別坐在A車後座左右兩側位置控制乙○○，丙○○在車上協助羅○辰以膠帶纏住乙○○之雙手、雙眼，而以強暴、脅迫之手段剝奪乙○○之行動自由。丙○○、羅○辰、萬○揚復承前同一犯意，由萬○揚駕駛A車搭載羅○辰、丙○○、乙○○至新北市八里區觀音山某公墓，丙○○、羅○辰、萬○揚分別以徒手毆打、持辣椒水噴灑、以匕首刺及以石頭砸等方式攻擊乙○○，致乙○○受有右大腿約2公分撕裂傷（刀刺穿傷）等傷害，羅○辰並取走乙○○之三星牌手機1支及脅迫乙○○開立面額新臺幣（下同）30萬元之本票1張作為上開債務之擔保，羅○辰及萬○揚復命令乙○○進入A車之後行李廂內，由萬○揚駕駛A車搭載羅○辰、丙○○至新北市樹林區大同山區，羅○辰與自行騎機車到場之少年陳○侖（00年0月生，真實姓名年籍詳卷，另由少年法庭審理，陳○侖並未參與前述妨害自由犯行）共同毆打乙○○後，將乙○○留在現場，萬○揚即駕駛A車搭載丙○○、羅○辰離開現場，陳○侖亦自行騎機車離去。嗣乙○○自行掙脫手上之膠帶後報警處理，而為警循線查悉上情。
二、案經乙○○訴由新北市政府警察局蘆洲分局報請臺灣新北地方檢察署檢察官偵查起訴。
　　理　由
一、關於證據能力之意見：
　㈠按被告以外之人於偵查中向檢察官所為之陳述，除顯有不可信之情況者外，得為證據，刑事訴訟法第159條之1第 2項定有明文。本案告訴人乙○○（下稱告訴人）於偵查中就被告涉嫌犯罪部分，以證人身分具結後向檢察官所為之陳述，雖屬傳聞證據，惟現階段刑事訴訟法規定檢察官代表國家偵查犯罪、實施公訴，依法其有訊問被告、證人及鑑定人之權，證人、鑑定人且須具結，而實務運作時，檢察官偵查中向被告以外之人所取得之陳述，原則上均能遵守法律規定，不致違法取供，其可信度極高，因此被告以外之人前於偵查中已具結而為證述，除反對該項供述得具有證據能力之一方已釋明「顯有不可信之情況」之理由外，應認該證人於偵查中之陳述具有證據能力。查辯護人雖主張告訴人於偵查中之證言無證據能力（本院卷第44頁），惟告訴人於檢察官偵訊時，業以證人身分經具結而證述，而辯護人並未具體指摘告訴人於檢察官偵訊時所為證述，有何受到外力干擾等情事，而有顯不可信之情況。況且告訴人於本院審理時以證人身分到庭接受交互詰問，並就辯護人所提各項具體問題逐一證述在卷，已保障被告之對質詰問機會。是告訴人於檢察官偵訊時之證述應有證據能力，得作為判斷被告犯罪事實之依據。至於告訴人之警詢筆錄，因本院未引用作為認定被告犯罪事實之證據，爰不贅述其有無證據能力。
　㈡本件認定犯罪事實所引用之其他證據，皆無證據證明係公務員違背法定程序所取得。又檢察官、被告丙○○(下稱被告)及辯護人於本院準備及審判程序時均同意作為證據（本院卷第 43-44、101、188-189頁），經審酌該等證據作成之情況，核無違法取證或其他瑕疵，且與待證事實具有關聯性，認為以之作為證據應屬適當，依刑事訴訟法第158條之4反面解釋及第159條之5規定，認均有證據能力。
二、認定犯罪事實所憑之證據及認定之理由：
　　上揭事實，業據被告於本院審理時自白不諱（本院卷第190-192頁），核與告訴人於偵查及本院審理時具結證述之情節大致相符（偵卷第123-127頁、本院卷第165-179頁)，並經證人羅○辰、萬○揚、陳○侖於警詢時陳述明確（偵卷第23-45頁)，並有新北市政府警察局蘆洲分局扣押筆錄及扣押物品目錄表（偵卷第49-53頁)、聯新國際醫院診斷證明書（偵卷第57頁)、贓物認領保管單（偵卷第59頁)、汽車出租單（偵卷第83頁)、監視器錄影畫面擷圖及上開汽車之行車軌跡資料（偵卷第85-105頁)附卷可稽，堪認被告之自白與事實相符，本案事證明確，被告之犯行洵堪認定，應依法論科。
三、論罪之法律適用及量刑之審酌情形：
　㈠按刑法第302條、第304條第1項之罪，均係以人之自由為其保護之法益。而刑法第302條第1項之罪所稱之非法方法，已包括強暴、脅迫或恐嚇等一切不法手段在內。因之，如以非法方法剝奪他人行動自由行為繼續中，再對被害人施以恐嚇之手段迫使被害人行無義務之事，則其恐嚇之行為，仍屬於非法方法剝奪行動自由之部分行為，應僅論以刑法第302條第1項之罪，無另成立同法第304條之罪之餘地（最高法院90年度台上字第3297號判決意旨參照）。又刑法第302條第1項之妨害自由罪，原以強暴、脅迫為其構成要件，其因而致普通傷害，乃強暴、脅迫當然之結果，仍祗成立該條項之罪，無同法第277條第1項之適用（最高法院30年上字第3701號判決意旨參照）。
　㈡核被告所為，係犯刑法第302條之1第1項第1款、第2款之三人以上共同攜帶兇器犯剝奪人之行動自由罪。公訴意旨認被告係涉犯刑法第330條第1項之結夥三人以上攜帶兇器強盜罪云云，容有未洽（詳如下述），惟其基本社會事實同一，且本院於言詞辯論前曉諭兩造及辯護人就起訴法條是否應變更為刑法第302條之1第1項第1款、第2款之三人以上共同攜帶兇器犯剝奪人之行動自由罪進行辯論，已充分保障兩造及辯護人之訴訟權，爰依法變更起訴法條。又被告與羅○辰、萬○揚等人於剝奪告訴人行動自由行為之繼續中，強行取走告訴人之三星牌手機1支並脅迫告訴人簽發本票，而妨害告訴人使用手機之權利及使告訴人行無義務之事，仍屬於非法方法剝奪行動自由之部分行為，其等因而致告訴人受有上開普通傷害，乃強暴、脅迫當然之結果，均不另論以強制罪及傷害罪。
　㈢被告主觀上基於妨害自由之單一之犯意，以強暴脅迫等非法方法，強行將告訴人自五股區水碓公園帶往八里區觀音山某公墓，再帶至樹林大同山區，而以數個舉動接續剝奪告訴人之行動自由，侵害同一法益，因在時間、空間上有密切關係，依一般社會健全觀念，難以強行分開，在刑法評價上，以視為數個舉動之接續實行，合為包括之一行為予以評價，較為合理，應依接續犯論以包括之一罪。
　㈣以自己共同犯罪之意思，參與實施犯罪構成要件以外之行為，或以自己共同犯罪之意思，事先同謀，而由其中一部分人實行犯罪之行為者，均為共同正犯。又共同實行犯罪行為之人，在合同意思範圍以內，各自分擔犯罪行為之一部，相互利用他人之行為，以達其犯罪之目的者，即應對於全部所發生之結果，共同負責。而共同正犯之意思聯絡，不限於事前有所協議，其於行為當時，基於相互之認識，以共同犯罪之意思參與者，亦無礙於共同正犯之成立。行為人分別基於直接故意與間接故意而實行犯罪行為，亦可成立共同正犯（參考最高法院101年度第11次刑事庭會議決議）。本件被告與羅○辰搭乘萬○揚駕駛之A車抵達水碓公園前，被告坦承已目睹羅○辰將匕首放在A車側門置物杯架處（本院卷第45頁），且羅○辰於水碓公園持匕首抵住告訴人脖子時，被告復與羅○辰共同將告訴人帶上A車後座，其與羅○辰分坐在告訴人兩側以控制告訴人，於八里區觀音山某公墓，被告亦徒手毆打告訴人，是被告與羅○辰、萬○揚之間顯係在合同意思範圍以內，各自分擔犯罪行為之一部，相互利用他人之行為，以達其犯罪之目的，自應對於全部所發生之結果，共同負責。是被告與羅○辰、萬○揚間就上開犯行，有犯意聯絡及行為擔，應論以共同正犯。　
　㈤兒童及少年福利與權益保障法所稱少年，指12歲以上未滿18歲之人，該法第2條定有明文。又該法第112條規定：「成年人教唆、幫助或利用兒童及少年犯罪或與之共同實施犯罪或故意對其犯罪者，加重其刑至二分之一。」查被告於行為時係已滿18歲之成年人，而羅○辰係00年0月生，萬○揚係00年0月生，有其2人之年籍資料在卷可考，是羅○辰、萬○揚 於行為時均係未滿18歲之少年。又被告於本院準備程序自承其於本案行為時，知悉羅○辰及萬○揚均係未滿18歲之人等情不諱（本院卷第45頁）。是被告與未滿18歲之少年羅○辰、萬○揚犯三人以上共同攜帶兇器剝奪人之行動自由罪，應依兒童及少年福利與權益保障法第112條規定加重其刑。 　
　㈥公訴意旨雖認被告與羅○辰、萬○揚於水碓公園時，由羅○辰持上開匕首抵住告訴人之脖子，至使告訴人不能抗拒，被告同時取走告訴人之上開機車鑰匙，被告與羅○辰、萬○揚於某山區，分別徒手毆打、持辣椒水噴灑、以匕首刺或以石頭砸之方式攻擊告訴人，致告訴人不能抗拒，羅○辰並拿走告訴人之三星牌手機1支，且由羅○辰、萬○揚脅迫告訴人開立面額30萬元之本票後，交由萬○揚收執等行為，係犯刑法第330條第1項之結夥三人以上攜帶兇器強盜罪云云。惟按刑法上之強盜罪，以有為自己不法所有意圖為構成要件之一，若奪取財物係基於他種目的，而非出於不法所有之意思者，縱其行為違法，要不成立強盜罪（最高法院21年上字第18號判決意旨參照）。訊據被告堅決否認有加重強盜之犯行，其與辯護人辯稱：本案係因羅○辰向被告表示告訴人積欠其債務，被告始偕同羅○辰、萬○揚至水碓公園處理債務糾紛，被告主觀上並無不法所有之意圖，告訴人之手機、本票及機車鑰匙均由羅○辰取走，被告並未分得任何財物等情。經查：證人羅○辰於警詢時陳稱：我與告訴人間有金錢糾紛，告訴人大約積欠6000元債務；告訴人於112年12月間使用我朋友的帳號，但沒有付費，又在車上抽菸遭罰款，6000元至1萬元之費用由我先墊付給我朋友，但告訴人一直沒有還我；告訴人的手機及機車鑰匙，因為告訴人欠我錢，所以我要拿來抵押；告訴人簽發的本票，我已經燒掉了，因為我只要嚇嚇他等情（偵卷第26、29-31頁)。證人陳○侖亦於警詢時證稱：我的朋友羅○辰與告訴人有財務糾紛等情（偵卷第42頁)。告訴人於偵查中亦證稱：我有欠使用A帳號之人3000元，我朋友陳侑辰叫我幫他還錢給A帳號之人；他們（指羅○辰等人）說我害他們賭博輸錢，所以欠他們的錢要翻倍計算等情（偵卷第123-127頁)，復於本院審理時具結證稱：案發前，羅○辰曾帶被告來向我討錢，因為我的另一位朋友陳侑辰租車時在車上抽菸，導致被租車公司罰款，羅○辰要求我要幫忙還3千元，因為當時我也在車上抽菸，可能羅○辰有幫忙賠了一筆錢給租車公司，所以才要求我要賠償；上開機車鑰匙是羅○辰拿走的；我當時身上有500多元，但被告他們說太少，沒有拿；被告要我本票上的地址不要亂寫，假如我沒有把錢還給他們的話，他們還會再來找我；報警後我有回去水碓公園取回上開機車等情（本院卷第166-168、171頁）。依證人羅○辰、陳○侖及告訴人之上開證言可知，告訴人確實積欠羅○辰債務，且於本案發生之前，羅○辰即曾偕同被告向告訴人要求清償債務。且告訴人遭被告等人剝奪行動自由時，其身上尚有現金500多元，然被告與羅○辰、萬○揚均未取走告訴人身上之現金，足徵證人羅○辰陳稱其取走告訴人之機車鑰匙及手機並命告訴人簽發上開本票之目的，係為擔保告訴人清償其債務乙節，應非子虛。從而，被告辯稱：本案係因羅○辰向被告表示告訴人積欠其債務，被告始偕同羅○辰、萬○揚至水碓公園處理債務糾紛，被告主觀上並無不法所有之意圖乙節，尚堪採信。簡言之，被告主觀上認為告訴人積欠羅○辰債務，且告訴人拒不出面處理，始以上開強暴、脅迫方式使告訴人簽發本票並取走其手機暨機車鑰匙，難認被告主觀上有為自己不法所有之意圖，所為自與加重強盜罪之構成要件有間，此部分當僅屬前揭剝奪他人行動自由罪之部分行為。是公訴意旨認此部分應另成立刑法第330條第1項之結夥三人以上攜帶兇器強盜罪云云，容有誤會。
　㈦刑法第59條所謂「犯罪之情狀顯可憫恕」，係指裁判者審酌第57條各款所列事項以及其他一切與犯罪有關之情狀之結果，認其犯罪足堪憫恕者而言，即犯罪另有其特殊之原因與環境等，必於審酌一切之犯罪情狀，在客觀上顯然足以引起一般同情，認為縱予宣告法定最低刑度猶嫌過重者，始有其適用（最高法院111年度台上字第1899號判決意旨參照）。查被告因受羅○辰之邀約，為協助羅○辰向告訴人討債，竟 與少年羅○辰、萬○揚對告訴人犯三人以上共同攜帶兇器剝奪行動自由犯行，犯罪過程中協助羅○辰以膠帶纏住乙○○之雙手、雙眼，並徒手毆打告訴人，且將告訴人從水碓公園帶至八里區觀音山公墓，再帶往樹林大同山區，剝奪告訴人行動自由之情節頗為嚴重，手段兇狠，客觀上實不足以引起一般人同情，顯無可資憫恕之處，自無依刑法第59條規定酌減其刑。從而，辯護人請求依刑法第59條規定酌減被告之刑乙節，尚難憑採。　　
　㈧爰以行為人之責任為基礎，審酌被告與告訴人本無怨隙，僅因受羅○辰之邀約，為協助羅○辰向告訴人索討債務，而與少年羅○辰、萬○揚共同攜帶兇器剝奪告訴人之行動自由，造成告訴人身心嚴重受創，兼衡被告之犯罪手段、所生危害，及被告自陳目前高讀高職二年級，兼職學習刺青，家中經濟狀況小康（本院卷第191頁），暨被告犯後坦承犯行，態度尚稱良好，且已與告訴人達成和解，告訴人表示原諒被告之意思，有和解書影本1紙在卷可憑（本院卷第209頁）等一切情狀，量處如主文所示之刑。查被告未曾受有期徒刑以上刑之宣告，有臺灣高等法院被告前案紀錄表在卷可稽，其因一時失慮，致罹刑典，且已與告訴人達成和解，告訴人並於本院審理時表示：如被告與我達成和解，我願意給予被告緩刑之機會等語（本院卷第191頁)，被告經此偵審程序及罪刑宣告之教訓，當知所警惕，信無再犯之虞，本院因認所宣告之刑以暫不執行為適當，爰依刑法第74條第1項第1款規定，併予宣告緩刑3年，以啟自新。又為期被告能知所警惕，深切記取教訓，得以謹慎行事，尚有賦予一定負擔之必要，爰依刑法第74條第2項第4款之規定，命被告應於本判決確定後6個月內，向公庫支付3萬元，俾養成其知法守法、違法受罰之觀念。又上揭支付金額之命令，乃緩刑宣告附帶之負擔，依刑法第75條之1第1項第4款規定，違反上揭負擔情節重大，足認原宣告之緩刑難收其預期效果，而有執行刑罰之必要者，法院得撤銷其緩刑之宣告，附此敘明。
四、不予宣告沒收之說明：
　㈠共同正犯犯罪所得之沒收、追徵，應就各人所分得之數為之。所謂各人「所分得」之數，係指各人「對犯罪所得有事實上之處分權限」而言。因此，若共同正犯各成員內部間，對於犯罪所得分配明確時，應依各人實際所得宣告沒收；若共同正犯對於犯罪所得，其個人確無所得或無處分權限，且與其他成員亦無事實上之共同處分權限者，自不予諭知沒收(最高法院107年度台上字第2989號判決意旨參照)。又犯罪所得已實際合法發還被害人者，不予宣告沒收或追徵，刑法第38條之1第5項亦定有明文。查告訴人所有之上開機車及三星牌手機均已由警方發還告訴人，業據告訴人陳明在卷（偵卷第21-22頁)，並有贓物認領保管單1紙附卷可憑（偵卷第59頁)，至於告訴人簽發之上開本票1張係由羅○辰取走，且羅○辰於警詢時陳稱其已燒掉該本票等情（偵卷第30頁)。由是可知，被告並未保有本案之犯罪所得，自無犯罪所得應予沒收問題。
　㈡供犯罪所用、犯罪預備之物或犯罪所生之物，除有特別規定者外，依刑法第38條第2項規定，以屬於犯罪行為人者，始得宣告沒收。查證人羅○辰於警詢時坦承：我在八里區觀音山，有使用一支匕首刺告訴人的右大腿，並使用辣椒水噴告訴人，事後我將該匕首及辣椒水丟至八里的河裡了等情（偵卷第28頁)，是羅○辰供犯本案所使用之匕首及辣椒水均非屬被告所有，且未扣案，爰不予宣告沒收及追徵。
據上論斷，應依刑事訴訟法第300條、第299條第1項前段，判決如主文。
本案經檢察官甲○○提起公訴，檢察官褚仁傑到庭執行職務。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1 　　月　　22　　日
　　　　　　　　刑事第六庭審判長法　官　樊季康
　　　　　　　　　　　　　　　　法　官　謝梨敏
　　　　　　　　　　　　　　　　法　官　葉逸如
上列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如不服本判決，應於判決送達後20日內敘明上訴理由，向本院提
出上訴狀 (應附繕本) ，上訴於臺灣高等法院。其未敘述上訴理
由者，應於上訴期間屆滿後20日內向本院補提理由書「切勿逕送
上級法院」。
　　　　　　　　　　　　　　　　書記官　黃莉涵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1 　　月　　23　　日
附錄本案論罪科刑法條全文：
刑法第302條之1
犯前條第一項之罪而有下列情形之一者，處一年以上七年以下有期徒刑，得併科一百萬元以下罰金：
一、三人以上共同犯之。
二、攜帶兇器犯之。
三、對精神、身體障礙或其他心智缺陷之人犯之。
四、對被害人施以凌虐。
五、剝奪被害人行動自由七日以上。因而致人於死者，處無期
　　徒刑或十年以上有期徒刑；致重傷者，處五年以上十二年以
　　下有期徒刑。
第一項第一款至第四款之未遂犯罰之。
兒童及少年福利與權益保障法第112條
成年人教唆、幫助或利用兒童及少年犯罪或與之共同實施犯罪或故意對其犯罪者，加重其刑至二分之一。但各該罪就被害人係兒童及少年已定有特別處罰規定者，從其規定。
對於兒童及少年犯罪者，主管機關得獨立告訴。


